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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莱州市冬季清洁取暖工作职责分工

1.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：负责项目管理、验收及日常督

导考核。

2.各镇街：负责加强宣传、做好组织发动，将改造任务细化

到村到户，并根据市级技术导则，一村一策选定技术路线；负责

审核改造户资格，按照报名顺序形成确村确户台账，负责配合中

标单位收集一户一档资料，确保基础信息齐全、准确；负责组织

参与年度电代煤等工程的改造户签订统一制定的承诺书，承诺不

再使用煤炭及其制品；负责对改造户承担的资金收缴、造册、保

管，并统一拨付至实施主体；负责安排专人全程靠上组织协调施

工、化解矛盾纠纷、解决迁占补偿等问题，保障项目顺利推进；

负责参与竣工验收，组织村居建立完善村级安全员制度，避免村

（居）民任意拆除或破坏，加强居民用气用电安全宣传；协助排

查、整治安全隐患；负责取暖季后用电量的统计、审核，并协助

相关单位、企业发放到位。

3.市财政局：负责落实好上级补助资金使用。

4.市发展改革局：做好与省、市能源部门的沟通衔接，做好

电清洁能源的综合保障服务，积极争取对我市电力支持；研究制

定清洁取暖等相关价格支持政策；做好电代煤清洁取暖相关的城

乡配套电网等能源基础设施建设；强化应急调峰能力建设，制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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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压非保民”应急预案，保障民生用电需求。

5.市行政审批服务局：负责冬季清洁取暖项目有关行政审批

手续办理，开通绿色通道。

6.市市场监督管理局：负责生产销售环节相关设备质量监

管。

7.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：负责做好城乡清洁取暖有关项目的

用地保障，提供地形图纸资料，积极推进地热能的开发应用。

8.烟台市生态环境局莱州分局：负责做好与上级生态环境部

门的沟通、衔接，会同市住房和城乡建设管理局、市发展改革局

等有关部门做好上级生态环境部门的检查和督导工作。做好不符

合环保要求的燃煤小锅炉淘汰工作，做好集中供暖热源达标排放

情况执法监管工作。

9.市公安局：负责提供有改造任务镇街的户籍统计数据，严

厉打击干扰、阻挠、影响施工的违法犯罪行为。

10.市应急管理局：负责指导和协调相关部门在推进城乡清

洁取暖工程中的安全生产工作。

11.市审计局：负责做好冬季清洁取暖项目建设政府资金审

计工作。

12.市工业和信息化局：负责推进冬季清洁供暖相关产业发

展，推动企业加强生产制造和研发创新。

13.市教育和体育局：负责指导城乡中小学、幼儿园做好清

洁取暖设施改造和建设工作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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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4.市科技局：负责做好清洁取暖技术研发和推广应用工作。

15.市民政局：负责指导城乡养老院、幸福院等清洁取暖设

施改造和建设工作。负责对参与冬季清洁取暖项目建设的低保、

特困等民政救助对象进行身份确认。

16.市卫生健康局：负责指导乡镇卫生院、社区卫生服务中

心等清洁取暖设施改造和建设工作。

17.烟台市莱州公路建设养护中心：负责项目涉路工程施工

手续审批，开通绿色通道。

18.市交通运输局：负责项目涉路工程施工手续审批，开通

绿色通道。

19.市水务局：负责项目涉河道、水库等水利工程审查，提

出审查意见。

20.市财金公司：负责筹措项目市级配套资金。负责办理项

目招投标手续，参与项目建设、验收、竣工决算和审计。

21.国网莱州市供电公司：负责清洁取暖城乡配电网建设和

农村电网改造升级，满足城乡村（居）民电代煤需要；负责协助

相关部门审核电代煤改造户名单；做好取暖季结束后改造户用电

量的统计核算和运行补贴的充卡到户;协助各镇街加强电网运维

检修管理，排查治理电网隐患和用电安全隐患，完善应急抢修机

制，统筹调配电代煤区域抢修资源，做好突发情况下应急供电保

障；负责协调解决因供电能力不足引发的各类问题。


